
國立中山大學教職員工宿舍延長借用費 
112.12.13 本校112學年度第1次總務會議通過 

房型 單房間 1房1廳 2房1廳 3房2廳以上 

延長借用費 
(每月計收) 

500元 700元 800元 1,000元 

※依本校教職員工宿舍調配暨管理要點第十三點規定：「……超過第十二點規定借用期限仍須借用宿

舍或曾屆滿借用期限重新申請受配借用者，按前項收費標準兩倍收費及支付延長借用費，延長借

用費依房型不同由總務會議審議決定之。」 


